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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席委員  ：  李慧琼議員 , SBS, JP 

郭榮鏗議員  
 
 
列席秘書  ：   總議會秘書 (2)5 

林偉怡女士  
 
 
列席職員  ：   助理秘書長 2 

戴燕萍女士  
 

高級議會秘書 (2)5 
朱秀雯小姐  

 
議會秘書 (2)2 
侯鎮邦先生  

 
議會秘書 (2)5 
劉浩銘先生  

 
議會事務助理 (2)5 
邵佩妍小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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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事務助理 (2)10 
余穎智女士  
 
文書事務助理 (2)5 
陳健邦先生  

  
 
經辦人 /部門  
 

I. 選舉 2020-2021 年度會期正副主席  
 
選舉主席  
 
   現任事務委員會主席蔣麗芸議員邀請委員

提名 2020-2021 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人選。  
 
2.  梁繼昌議員提名陳沛然議員，並獲楊岳橋

議員附議。陳沛然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3.  陳健波議員提名葛珮帆議員，並獲郭偉强

議員附議。葛珮帆議員接受提名。再無其他有效提名。 
 
4.  蔣麗芸議員接續宣布以不記名方式進行投

票。在投票過程中，黃碧雲議員及毛孟靜議員建議

給予時間讓兩名候選人陳述競選綱領。由於投票程

序已經展開，蔣麗芸議員指令投票應繼續進行。投票

結果為 15 名委員投票予陳沛然議員，26 名委員投
票予葛珮帆議員。蔣麗芸議員宣布葛珮帆議員獲選

為 2020-2021 年度會期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。葛珮帆
議員隨即接手主持會議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 5.  主席邀請委員提名 2020-2021 年度會期的
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人選。  
 
6.  梁繼昌議員提名陳沛然議員，並獲張超雄

議員附議。陳沛然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7.  何俊賢議員提名石禮謙議員，並獲黃定光

議員附議。石禮謙議員接受提名。再無其他提名。 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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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 主席接續宣布以不記名方式進行投票。投票

結果為 17 名委員投票予陳沛然議員，24 名委員投票
予石禮謙議員，有一張選票宣告無效。主席宣布石

禮謙議員獲選為 2020-2021 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
副主席。  
 
 
II. 2020-2021 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
9.  委員同意，事務委員會繼續於每月第二個

星期五上午 10 時 45 分舉行例會，但 2021 年 2 月
的會議除外，因為該月份第二個星期五為公眾假

期。委員同意採用於會議席上提交的 2020-2021 年
度會期的擬議會議時間表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事務委員會 2020-2021 年度會
期的例會時間表已於 2020 年 10 月 16 日隨
立法會 CB(2)29/20-21 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) 

 
 
III.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

[立法會 CB(2)7/20-21 號文件附錄 V 及 VI] 
 
10.  委員同意在定於 2020 年 11 月 13 日上午
10時 45分舉行的事務委員會下次例會上，討論 "在
加路連山道用地發展地區康健中心 "及 "香港預防及
控制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措施 "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應李國麟議員要求並經主席同
意，11 月份例會的議程已加入 "季節性流感
疫苗的供應 "的新增討論項目。為了有足
夠時間討論，主席已指示會議將提前於

上午 10 時開始。 ) 
 
11.  主席回應黃碧雲議員提問時表示，由於時間

所限，委員如就事務委員會在 2020-2021 年度會期
的討論事項有任何建議，可於會後以書面方式提出。 
 

(會後補註：秘書處已於 2020 年 10 月 20 日
發出立法會 CB(2)56/20-21 號文件，邀請委員
就事務委員會在 2020-2021年度會期的討論
事項提供建議 (如有的話 )。 ) 

 
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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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. 其他事項  
 
12.  委員察悉，張超雄議員於 2020年 10月 14日
發出函件，建議在衞生事務委員會及福利事務委員

會轄下委任聯合小組委員會，研究與院舍及長期護

理 服 務 有 關 的 防 疫 抗 疫 政 策 ( 立 法 會

CB(2)26/20-21(01)號文件 )。上述函件已於會議席上
提交。主席表示，有關建議將於事務委員會 11 月
份例會上考慮。  
 
13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3 時 56 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20 年 11 月 2 日  
 


